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600238

编号：临

2010-036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广东中谷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破产管理人债权清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1

月

24

日，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广东中谷糖业集团有限公司破

产管理人债权清偿款共

20280780.89

元， 余款将根据 《广东中谷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重整计划》予以清偿。 （具体债权受偿方案请见公司

2010

年

9

月

21

日临

2010-030

号

公告）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5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５１

股票简称：航天机电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９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对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公司收购上海德尔福汽车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３７．５％

股权的

议案》和《关于公司以单方面减资方式退出上海汽车空调器厂的议案》无异议，监事会认为公

司通过收购和减资，可以缩短公司汽配产业投资链，减少管理层次，突出核心业务，助推公司

高端汽配产业“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实现，。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８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漕溪路

２２２

号航天大厦北楼

４

楼

●

会议方式：现场召开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

：

３０

，会期半天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４

、会议地点：上海漕溪路

２２２

号航天大厦北楼

４

楼

５

、会议方式：现场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 案 内 容

是否为特别决

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收购上海德尔福汽车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３７．５％

股权的议案 否

２

关于公司以单方面减资方式退出上海汽车空调器厂的议案 否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股东可现场登记，也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

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法人股东需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加盖公章）、股票

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提交股票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委托他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提交委托人股票账户卡、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书（附后）。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９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３

、登记地址：上海东诸安浜路（近江苏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

４

、信函登记请寄：上海漕溪路

２２２

号航天大厦南楼航天机电董事会办公室，并注明“股

东大会登记”（以邮戳日期为准），邮编：

２００２３５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８２７１７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４８２７１７７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附：委托书格式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我单位（个人）以下指示行使表决权。

１

、关于公司收购上海德尔福汽车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３７．５％

股权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

２

、关于公司以单方面减资方式退出上海汽车空调器厂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

股东名称：

股东账号： 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５１

股票简称：航天机电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７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

知及相关资料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

到董事

９

名， 全体董事出席会议， 符合 《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

５

名监事

以通讯方式列席了会议。

会议按照 《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公司收购上海德尔福汽车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３７．５％

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 上海北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华能综合产业公司分别持有上海汽车空调器厂

（以下简称 “汽空厂”）

６５％

、

２５％

和

１０％

的股权。 汽空厂、 德尔福汽车系统新加坡私人有

限公司分别持有上海德尔福汽车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德尔福”）

５０％

的股

权。 公司实际持有上海德尔福

３２．５％

的股权。

为集中优势资源做大做强发展潜力大、 附加值高的高端汽配产业， 缩短公司汽配产业

投资链， 规避投资管控风险， 公司董事会拟同意， 公司收购汽空厂持有的上海德尔福

３７．５％

股权。 收购完成后， 公司从间接持有上海德尔福

５０％

的股权变为直接持有上海德尔

福

３７．５％

的股权， 德尔福汽车系统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本公司和汽空厂分别持有上海德

尔福

５０％

、

３７．５％

和

１２．５％

的股权。 同时， 汽空厂将其持有上海德尔福

１２．５％

的股权委托公

司管理， 股权托管期限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ＤＺ１００６４７１１１

号）， 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海德尔福总资产为

１１．８８

亿

元， 净资产为

５．８２

亿元。 收购价格为经备案后的净资产评估值乘收购的股权比例。

上海德尔福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总资产

９６７７７．１０

万元， 净资产

６０４９２．９３

万元，

营业收入

１４４２９７．１４

万元， 净利润

１１３７６．１１

万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于公司以单方面减资方式退出上海汽车空调器厂的议案》

公司在收购汽空厂持有的上海德尔福

３７．５％

股权的同时， 以单方面减资的方式退出汽

空厂。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ＤＺ１００５１６０１４

号）， 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汽空厂总资产为

５．７４

亿元，

净资产为

５．３６

亿元， 减资价格为经备案后的净资产评估值乘减持的股权比例。

本次减资完成后， 公司不再持有汽空厂的股权， 汽空厂和其下属的上海莲南汽车附件

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有限公司、 芜湖上汽空汽车空调配件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汽空厂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总资产

４７７０８．１８

万元， 净资产

４７６８８．９８

万元， 营业

收入

２４０．３６

万元， 净利润

６９２７．７８

万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的议案》

详见同时披露的《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２０１０－０５８

）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10年 11月 26日 星期五

D16

证券代码：

002033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0053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玉龙雪山索道恢复运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经营的丽江玉龙雪山旅游索道根据本公司的计划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于

2010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主体设备改造工程、索道应急救援设备及基础配套设施改建（详细情况请

参见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发布的第

2010008

号《丽江玉龙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玉龙雪山索道停运技改的公告》）。目前玉龙雪山旅游索道技改工程和

索道应急救援设备及基础配套设施改建工程已全部完工，并通过了国家、云南省及丽江市相

关部门的验收。 玉龙雪山旅游索道将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开始运营。 改造后的玉龙雪山旅游

索道采用单线循环脱挂抱索器

８

人吊厢式索道， 索道设备选用意大利

LEITNER

公司的成套

先进技术。 改造完成后，索道运力将从原来的每小时

420

人提升到每小时

1200

人。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967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0-049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

2.

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参加会议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时进行上

述两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的，以现场投票结果为准；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两种网络方式重复投票

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2

人

,

代表股份

87

，

796

，

405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2.79％

。 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1

人，代表股份

82

，

505

，

836

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0.21％

；通过网络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51

人，代表股

份

5

，

290

，

56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58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1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方式、交易标的与交易对方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87

，

236

，

557

股， 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6 ％

； 反对

540

，

748

股，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62％

；弃权

19

，

1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

。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

2

）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87

，

236

，

557

股，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6％

；反对

559

，

848

股，

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64％

；弃权

0

股，占参与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

0％

。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

3

）交易标的在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87

，

236

，

557

股，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6％

；反对

540

，

748

股，

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62％

；弃权

19

，

100

股，占参与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

。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

4

）交易标的的权属转移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87

，

236

，

557

股， 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6 ％

； 反对

540

，

748

股，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62％

；弃权

19

，

1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

。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

5

）决议有效期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87

，

234

，

557

股，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6％

；反对

540

，

748

股，

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62％

；弃权

21

，

100

股，占参与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0.02％

。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关于〈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87

，

228

，

457

股，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5％

；反对

505

，

648

股，

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58％

；弃权

62

，

300

股，占参与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0.07％

。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于盛千、于长莲、于丽丽

之资产购买协议书

>

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87

，

228

，

457

股，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5％

；反对

508

，

348

股，

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58％

；弃权

59

，

600

股，占参与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0.07％

。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于盛千、于长莲、于丽丽

之资产购买协议书补充协议

>

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87

，

223

，

457

股，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5％

；反对

508

，

348

股，

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58％

；弃权

64

，

600

股，占参与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0.07％

。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87

，

226

，

457

股，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5％

；反对

509

，

548

股，

占参加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58％

；弃权

60

，

400

股，占参与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7％

。

②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徐春辉、向曙光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

如下：上风高科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73

证券简称：佛塑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60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

体与会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建锂离子电池隔膜

项目追加

1410

万元投资的议案

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辉公司

"

）增资扩建锂离子电池隔

膜项目的议案》。 项目投资总额

10500

万元，各股东新增投资共

712.96

万美元，其中本公司新

增投资

236.20

万美元，项目投资总额与股东投资总额之间的差额由金辉公司自筹解决。 该项

目目前已进入基建施工阶段。

为提高设备装备和生产工艺水平，从而提高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客户满意度及提高该项

目基建配套设施公用工程的环保和消防标准，金辉公司拟对上述项目追加投资人民币

1410

万

元，追加投资全部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添置模头等设备，增加环保、消防基建投入，改进部

分配套设施及公用工程等。

新增投资后，项目投资总额为

1191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人民币

10210

万元，比原

来的

8800

万元增加了人民币

141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不变，仍为人民币

1700

万元。本次追加

投资的

1410

万元人民币由金辉公司自筹解决。

项目建成后，金辉公司预计可新增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能力

4500

万平方米（约

542

吨），

达产后预计每年新增销售收入

22903

万元、税后利润

6250

万元，与追加投资前经济效益相比

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上发布的《佛山

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73

证券简称：佛塑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61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0

年

11

月

2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议案》。（见本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合盈公司

"

）进行增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1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8063

万元。 本次增资金额

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

准，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主体介绍

合盈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001

万元；法定代表

人：刘亚军；住所：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5

号

502

室；经营范围：房地产经营及对外投资，物

业管理（以上经营项目凭有效资质证经营）；自有物业出租与管理，室内清洁服务。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合盈公司是公司根据

2010

年

7

月

2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成立的全资子

公司（详见

2010-019

号公司对外投资公告），成立目的是为了对公司位于禅城区汾江北路

82

号的商住土地实施房地产开发。 为此，公司拟将合盈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1

万元增加至

人民币

18063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7062

万元全部由本公司出资。 其中，以货币出资人

民币

44,187,764

元，以本公司合法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人民币

126,432,236

元。 上

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包括位于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82

号的

45818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地号：

06000652694

）。根据佛山大诚房地产土地估价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以

2010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所作评估， 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26,432,

236

元。 本次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采用剩余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经评估上述土地总地价为

人民币

308,538,412

元，减去拆迁补偿价值人民币

182,106,176

元，土地现状下的投资价值为人

民币

126,432,236

元。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盈公司本次增资章程等有关文件需报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并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广东省、佛山市有关推进

"

三旧

"

改造工作的政策，拟对位于佛山市禅城区轻工三

路

9

号、

11

号及汾江北路

82

号的土地按规划要求自主开发房地产项目（土地开发事项的有关

情况详见公司

2010

年

3

月

22

日的《土地开发事项的进展公告》及

2010

年

4

月

10

日的《公司

与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管理框架合同的公告》）。对全资子公司实施增资，便于

该公司对禅城区汾江北路

82

号土地实施自主开发。

由于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受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及房地产投资和经营政策的影响， 存在

一定的行业系统性风险。房地产公司在开发经营过程中也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公司已与广东

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管理框架合同， 委托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佛山市

禅城区轻工三路

9

号、

11

号及汾江北路

82

号地块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管理、营销策划等工

作，以避免管理风险。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以土地和资金对合盈公司实施增资是该公司实施房地产项目开发的

必要步骤。

六、备查文件

1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佛山大诚房地产土地估价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44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

2010-29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持续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2008

年

10

月

28

日、

2008

年

11

月

29

日、

2009

年

1

月

7

日、

2009

年

3

月

19

日、

2010

年

1

月

27

日及

2010

年

9

月

21

日，本公司在《证券时报》上分别发布了《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公告》和《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持续披露公告》，公告中说明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省高院

"

）将拟于

2008

年

11

月

27

日开庭审理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郑州办事处（以下简称

"

长城公司郑州办

"

）与白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白鸽

集团

"

）、本公司因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因长城公司郑州办申请，将本案延期审理，开庭时

间待定。

2009

年

3

月

18

日，公司接到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投资公司

"

）的承诺

函， 称该公司承诺全额承担该诉讼事项中长城公司郑州办要求白鸽集团及本公司清偿的合

计人民币

2.1

亿元借款，并放弃向本公司追偿的权利。

2010

年

1

月

26

日，本公司收到省高院

（

2008

）豫法民二初字第

15

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称

2009

年

3

月

20

日，长城公司郑州办

与郑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郑州市国资委

"

）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本案

涉诉债权转让给郑州市国资委；

2009

年

10

月

22

日，郑州市国资委将本案涉诉债权无偿划转

给投资公司；投资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5

日向省高院提出变更原告申请。 省高院裁定，本案

由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并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开庭审理。

二、最新进展

（一）

2010

年

11

月

24

日本公司收到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0

） 郑民三初字第

50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

、被告白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郑州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158,310,000

元及利息 （

2008

年

4

月

22

日前的利息为人民币

49,641,

601.05

元， 之后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逾期贷款利率的规定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

止）；

2

、 原告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对被告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郑州市华山路西、颖

河路北，土地证号为郑国用（

2003

）

0068

号、面积为

109098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享有抵押权，

并有权在其拍卖、变卖后的价格中优先受偿；

3

、被告白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150000

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081558

元，保全费

5000

费，由被告白鸽集团、中原环保承担。

（二）

2010

年

11

月

24

日，本公司收到投资公司的承诺函，投资公司承诺放弃对上述判决

书中本公司应承担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以及今后本案执行中本

公司应承担的执行费、拍卖费、评估费、过户等费用的追偿权，确保本公司不遭受损失。 如因

本案造成本公司实际损失，投资公司承诺对该实际损失全额予以弥补。

三、其他说明

本公司至此公告前，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郑民三初字第

500

号民事判决书中裁定的有关本公

司的土地资产，已于

2006

年置换出本公司（详见刊登于

2006

年

11

月

9

日《证券时报》的《白

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关于召开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公告编号

2006-29

，以及刊登于

2006

年

11

月

30

日《证券时报》的《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06-33

）。该部分土

地资产因一直处于抵押状态，未办理土地证的过户手续，而仍在本公司名下。

鉴于上述原因，以及投资公司分别于

2009

年

3

月

18

日和

2010

年

11

月

24

日对本公司

所做出的承诺，本案的判决对本公司不造成资产损失或其他损失，对本公司当期利润不产生

不利影响。

投资公司系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州市国资委控制的国有独资公司， 与本公司受同一

控制人控制。

五、备查文件

1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0

）郑民三初字第

500

号；

2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函。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53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

2010-035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

2010

年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0

年

9

月

14

日，本公司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上披露了《关于收到

"2010

年科

技成果转化资金通知

"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6

），称公司

"CDZS

系列空中交通管制中

心系统产业化

"

项目获得财政部

"2010

年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补助资金

"1000

万元。

经与银行对账确认，上述补助资金共计

1000

万元已于日前全部划入公司帐户。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本次收到的补贴将在项目

2

年建设期内分摊计入当期损

益，但最终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2010-044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科技办公大楼产权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

2010

年第三次会议、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转让科技办公大楼产权的议案》， 同意将科技办公大楼一至九楼及天面以人民币

1.6

亿元价

格转让给新三九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三九地产

"

），相关公告已于

2010

年

6

月

2

日、

2010

年

6

月

19

日分别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近日公司收到新三九地产支付的余款

9600

万元， 加上公司已收到的首期价款

6400

万

元，公司已收到全部转让价款

1.6

亿元。 科技办公大楼一至九层及天面的产权转让过户手续

已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办理完成。 至此，科技办公大楼产权转让交易已完成。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0-053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人股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集团：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大股东）

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

浦发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江苏银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一、解除质押情况

本公司获悉海王集团质押予中国银行的海王生物股份中的

2,000

万股法人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3.07%

）于近日解除质押。 有关海王集团将其所持海王生物股份质押予中国银行的

详细情况，请参见本公司

2010

年

5

月

6

日、

2010

年

8

月

31

日、

2010

年

10

月

29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的 《关于法人股解除冻结及重新质押的公告》及

《

2010

年半年度报告》、《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公告内容。

二、重新质押情况

2010

年

11

月

22

日，海王集团与浦发银行签订《股权最高额质押合同》，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

1,000

万股法人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3%

）质押予浦发银行，为海王集团及深圳市海

王健康连锁店有限公司在浦发银行申请借款和授信提供质押担保，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

民币

19,000

万元。 以上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

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0

年

11

月

24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2010

年

11

月

22

日，海王集团与江苏银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000

万股法人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3%

）质押予江苏银行，为深圳市海王健康连锁店有

限公司在江苏银行申请借款和授信提供质押担保，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8,500

万元。

以上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

期限自

2010

年

11

月

23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

冻为止。

三、截止公告日公司法人股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海王集团所持本公司

180,455,603

股法人股中的

177,296,500

股存

在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7.17 %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10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378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临

2010-040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三）至

2010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四）。 通过深圳证劵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

：

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劵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15:00

至

2010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15:00

。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14

：

30

4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泽兰先生

6

、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10

年

11

月

9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投票表决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2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352,551,352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82.3307 %

。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352,543,25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2.328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8,

1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19%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泽兰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议案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逐项审议、集中表

决、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其中，议案二和议案三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52,549,7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

；反对票

1,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弃权

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2.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1

选举黄泽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352,543,25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

；

2.2

选举赖香英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352,543,25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

；

2.3

选举赵立夫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352,543,2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

；

2.4

选举范迪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352,543,2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

；

2.5

选举肖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352,543,2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

；

2.6

选举徐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52,543,25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

；

2.7

选举黄世春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52,543,25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

；

2.8

选举陈毓川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52,543,25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

；

2.9

选举仝允桓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52,543,25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

；

2.10

选举于月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52,543,25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

；

2.11

选举王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52,543,253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

；

3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1

选举张宗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52,543,253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

；

3.2

选举黄华萍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52,543,253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52,548,85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

；反对票

1,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弃权

票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2%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352,548,85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

；反对票

1,6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弃权

票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2%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5

日


